
北京中旭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
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

为规范本所职业风险基金的提取、管理和使用，增强执业风险抵御能力，保护委

托人与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《会计师事

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》（财会〔2007〕9 号）及相关法规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制度适用于本所职业风险基金的计提、存储、使用及监督管理。

第三条 管理原则

职业风险基金管理遵循 “专户存储、专项使用、独立核算、安全合规” 原则。

第二章 基金的计提

第四条 计提基数

以本所年度审计、鉴证业务收入为计提基数（不含咨询、代理记账等非鉴证业务

收入）。

第五条 计提比例与方式

采用超额累退比例计提：

业务收入区间 计提比例

≤5000万元（含） 4%
5000万元～1 亿元（含） 2%
>1亿元 1%

第六条 计提时间

每年年度终了后 30日内完成计提，计入当期损益。

第七条 停止计提条件

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停止计提：

1. 有限责任事务所：基金累计额 ≥ 注册资本的 50%；
2. 特殊普通合伙事务所：基金累计额 ≥ 3000万元。

（注：停止计提后仍需保留账户，用于赔偿支出）

---



第三章 基金的管理

第八条 账户管理

1. 在银行开设专用存款账户，户名：“[北京中旭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]职业

风险基金专户”；

2. 禁止与其他账户混用，不得用于任何投资或担保。

第九条 禁止用途

基金不得用于：

- 股票、债券、基金等金融产品投资；

- 对外借款或担保；

- 股东/合伙人分红；

- 购置固定资产、支付罚款等非赔偿性支出。

第十条 会计核算

1. 单独设置“职业风险基金”科目核算；

2. 每年接受审计时，需披露基金计提、使用及余额情况。

第四章 基金的使用

第十一条 使用条件

同时满足以下情形方可申请使用：

1. 因执业过失（非故意或欺诈）导致民事赔偿；

2. 经法院判决、仲裁裁决或财政部门调解确认赔偿责任；

3. 赔偿金额超过职业责任保险赔付限额或属于保险免赔范围。

第十二条 审批流程

A[业务部门提出申请] --> B[风控部门审核]
B --> C[财务部复核]
C --> D[合伙人会议/董事会审批]
D --> E[报省级财政部门备案]

第十三条 使用范围

1. 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赔偿金；

2. 诉讼费、仲裁费、律师费等合理维权费用。

第五章 监督与责任

第十四条 内部监督

1. 风控部门每季度核查基金账户；

2. 年度审计时由外部注册会计师专项审计基金情况。



第十五条 外部报告

每年 5月 31 日前向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报送上年度基金计提与使用报告。

第十六条 违规责任

对挪用、违规使用基金的责任人，按内部制度追责；涉及行政处罚的，移交财政

部门处理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制度修订

本制度经合伙人会议/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修订时需同步报财政部门备案。

第十八条 解释权

本制度由本所风控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实施日期

第二十条 自 2022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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